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繼字第2325號

聲  請  人  林助信律師即黃英智之遺產管理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關  係  人  朝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世雄  

上列聲請人因擔任被繼承人黃英智之遺產管理人，聲請命關係人

先行墊付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關係人朝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應墊付聲請人任被繼承人黃英智遺

產管理人之報酬及代墊費用共新臺幣壹萬壹仟參佰玖拾玖元。

程序費用由被繼承人黃英智之遺產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關係人朝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關係

人）前聲請選任被繼承人黃英智（下稱被繼承人）之遺產管

理人，經本院以109年度司繼字第2371號民事裁定，選任聲

請人為被繼承人之遺產管理人。聲請人就任後承擔被繼承人

強制執行、民事訴訟之當事人、將被繼承人主要遺產處理完

畢，並聲請酌定遺產管理報酬，經本院113年度司繼字第365

號民事裁定，酌定報酬為新臺幣（下同）85,000元。被繼承

人所留遺產之土地部分經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拍

賣，發還聲請人401,470元，未辦保存登記建物處分後扣除

欠繳房屋稅款20,556元，得款119,444元，第一商業銀行帳

戶經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收取後已無存款，經清償第三人黃

英邦為被繼承人支出之喪葬費用446,290元，被繼承人遺產

尚餘74,624元。聲請人經本院酌定之遺產管理報酬85,000

元，聲請人進行本件遺產管理職務所代墊之費用為1,023

元，聲請人之報酬及代墊費用尚有11,399元無法自被繼承人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遺產受償，為維護聲請人之權益，依民法第1183條後段之規

定，聲請命關係人先為墊付聲請人之管理報酬。

二、按遺產管理人得請求報酬，其數額由法院按其與被繼承人之

關係、管理事務之繁簡及其他情形，就遺產酌定之，必要

時，得命聲請人先為墊付，民法第1183條定有明文。再按關

於遺產管理、分割及執行遺囑之費用，由遺產中支付之，民

法第1150條前段定有明文。所稱「遺產管理之費用」，因對

於共同繼承人、繼承債權人、受遺贈人、遺產酌給請求人及

其他利害關係人，均得蒙受其利，而具有共益之性質，舉凡

為遺產保存上所必要之一切費用，包括清償債務而變賣遺產

所需費用、遺產管理人之報酬或編製遺產清冊費用，均屬

之。又法院因利害關係人聲請而選任之遺產管理人，因執行

法定職務處理管理遺產事務，與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之情形

相類似；為使遺產管理執行順利，遺產管理人因管理遺產而

有預支必要之費用時，雖法無明文，惟與受任人得請求預付

處理委任事務之必要費用，在規範上應為相同之評價，非不

得類推適用民法第545條規定，請求法院命聲請選任遺產管

理人之利害關係人墊付遺產管理之必要費用（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簡抗字第306號裁定意旨可參）。準此，關於遺產管

理人之報酬，自得於遺產中支付，法院為使遺產管理執行順

利，於必要時，得命聲請人先行墊付報酬。因遺產管理人之

職務依民法第1179條第1項規定包括：編製遺產清冊、為保

存遺產必要之處置、聲請法院依公示催告程序，限定1年以

上之期間，公告被繼承人之債權人及受遺贈人，命其於該期

間內報明債權及為願受遺贈與否之聲明，被繼承人之債權人

及受遺贈人為管理人所已知者，應分別通知之、清償債權或

交付遺贈物、有繼承人承認繼承或遺產歸屬國庫時，為遺產

之移交等，可知遺產管理事務甚為繁瑣，程序完備曠日廢

時，倘如遺產管理尚未進行至清償階段，或遺產變價客觀上

已有困難，則遺產管理人長期未能獲取報酬，卻須墊付相關

費用並持續進行遺產管理職務，則顯非公平（臺灣桃園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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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112年度家聲抗字第51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本院109年度司繼字

第2371號裁定及其確定證明書、113年度司繼字第365號裁定

暨其確定證明書、信雅聯合法律事務所函、遺產管理人登記

申請代收地政案件收據、民事陳述意見狀、民事參與分配聲

請狀、民事分配表聲明異議狀、被繼承人之遺產清冊、財政

部中區國稅局遺產稅逾核課期間證明書等書證為憑，並經本

院調閱109年度司繼字第2371號及113年度司繼字第365號卷

查核相符。本院審酌被繼承人所留遺產，經清償南投縣政府

稅務局稅款、朝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費及被繼承人喪葬

費用後，聲請人確有難以受償之情，有聲請人所提出之收據

及被繼承人遺產清冊在卷可憑。本院於113年9月11日發函予

關係人請其就本件聲請表示意見，該通知於113年9月16日送

達關係人，然關係人迄今未表示意見。關係人既發動本件選

任遺產管理人之程序，其應已就遺產處分之難易、聲請選任

遺產管理人、管理遺產程序所應墊付之費用，有所評估。本

件墊付遺產管理人之報酬及代墊遺產管理費用，確有難以受

償或因受償時間延宕，影響聲請人續行遺產管理人職務之意

願，實有命關係人墊付遺產管理人報酬之必要，爰裁定如主

文第1項所示。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141條、第142條及第153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家事法庭　司法事務官  林怡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件裁定，得於裁定書送達之翌日起10日內，以書狀敘述

理由，向本庭提起抗告，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書　記　官　劉筱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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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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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繼字第2325號
聲  請  人  林助信律師即黃英智之遺產管理人






關  係  人  朝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世雄  
上列聲請人因擔任被繼承人黃英智之遺產管理人，聲請命關係人先行墊付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關係人朝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應墊付聲請人任被繼承人黃英智遺產管理人之報酬及代墊費用共新臺幣壹萬壹仟參佰玖拾玖元。
程序費用由被繼承人黃英智之遺產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關係人朝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關係人）前聲請選任被繼承人黃英智（下稱被繼承人）之遺產管理人，經本院以109年度司繼字第2371號民事裁定，選任聲請人為被繼承人之遺產管理人。聲請人就任後承擔被繼承人強制執行、民事訴訟之當事人、將被繼承人主要遺產處理完畢，並聲請酌定遺產管理報酬，經本院113年度司繼字第365號民事裁定，酌定報酬為新臺幣（下同）85,000元。被繼承人所留遺產之土地部分經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拍賣，發還聲請人401,470元，未辦保存登記建物處分後扣除欠繳房屋稅款20,556元，得款119,444元，第一商業銀行帳戶經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收取後已無存款，經清償第三人黃英邦為被繼承人支出之喪葬費用446,290元，被繼承人遺產尚餘74,624元。聲請人經本院酌定之遺產管理報酬85,000元，聲請人進行本件遺產管理職務所代墊之費用為1,023元，聲請人之報酬及代墊費用尚有11,399元無法自被繼承人遺產受償，為維護聲請人之權益，依民法第1183條後段之規定，聲請命關係人先為墊付聲請人之管理報酬。
二、按遺產管理人得請求報酬，其數額由法院按其與被繼承人之關係、管理事務之繁簡及其他情形，就遺產酌定之，必要時，得命聲請人先為墊付，民法第1183條定有明文。再按關於遺產管理、分割及執行遺囑之費用，由遺產中支付之，民法第1150條前段定有明文。所稱「遺產管理之費用」，因對於共同繼承人、繼承債權人、受遺贈人、遺產酌給請求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均得蒙受其利，而具有共益之性質，舉凡為遺產保存上所必要之一切費用，包括清償債務而變賣遺產所需費用、遺產管理人之報酬或編製遺產清冊費用，均屬之。又法院因利害關係人聲請而選任之遺產管理人，因執行法定職務處理管理遺產事務，與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之情形相類似；為使遺產管理執行順利，遺產管理人因管理遺產而有預支必要之費用時，雖法無明文，惟與受任人得請求預付處理委任事務之必要費用，在規範上應為相同之評價，非不得類推適用民法第545條規定，請求法院命聲請選任遺產管理人之利害關係人墊付遺產管理之必要費用（最高法院109年度台簡抗字第306號裁定意旨可參）。準此，關於遺產管理人之報酬，自得於遺產中支付，法院為使遺產管理執行順利，於必要時，得命聲請人先行墊付報酬。因遺產管理人之職務依民法第1179條第1項規定包括：編製遺產清冊、為保存遺產必要之處置、聲請法院依公示催告程序，限定1年以上之期間，公告被繼承人之債權人及受遺贈人，命其於該期間內報明債權及為願受遺贈與否之聲明，被繼承人之債權人及受遺贈人為管理人所已知者，應分別通知之、清償債權或交付遺贈物、有繼承人承認繼承或遺產歸屬國庫時，為遺產之移交等，可知遺產管理事務甚為繁瑣，程序完備曠日廢時，倘如遺產管理尚未進行至清償階段，或遺產變價客觀上已有困難，則遺產管理人長期未能獲取報酬，卻須墊付相關費用並持續進行遺產管理職務，則顯非公平（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家聲抗字第51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本院109年度司繼字第2371號裁定及其確定證明書、113年度司繼字第365號裁定暨其確定證明書、信雅聯合法律事務所函、遺產管理人登記申請代收地政案件收據、民事陳述意見狀、民事參與分配聲請狀、民事分配表聲明異議狀、被繼承人之遺產清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遺產稅逾核課期間證明書等書證為憑，並經本院調閱109年度司繼字第2371號及113年度司繼字第365號卷查核相符。本院審酌被繼承人所留遺產，經清償南投縣政府稅務局稅款、朝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費及被繼承人喪葬費用後，聲請人確有難以受償之情，有聲請人所提出之收據及被繼承人遺產清冊在卷可憑。本院於113年9月11日發函予關係人請其就本件聲請表示意見，該通知於113年9月16日送達關係人，然關係人迄今未表示意見。關係人既發動本件選任遺產管理人之程序，其應已就遺產處分之難易、聲請選任遺產管理人、管理遺產程序所應墊付之費用，有所評估。本件墊付遺產管理人之報酬及代墊遺產管理費用，確有難以受償或因受償時間延宕，影響聲請人續行遺產管理人職務之意願，實有命關係人墊付遺產管理人報酬之必要，爰裁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141條、第142條及第153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家事法庭　司法事務官  林怡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件裁定，得於裁定書送達之翌日起1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向本庭提起抗告，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書　記　官　劉筱薇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繼字第2325號
聲  請  人  林助信律師即黃英智之遺產管理人



關  係  人  朝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世雄  
上列聲請人因擔任被繼承人黃英智之遺產管理人，聲請命關係人
先行墊付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關係人朝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應墊付聲請人任被繼承人黃英智遺
產管理人之報酬及代墊費用共新臺幣壹萬壹仟參佰玖拾玖元。
程序費用由被繼承人黃英智之遺產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關係人朝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關係人
    ）前聲請選任被繼承人黃英智（下稱被繼承人）之遺產管理
    人，經本院以109年度司繼字第2371號民事裁定，選任聲請
    人為被繼承人之遺產管理人。聲請人就任後承擔被繼承人強
    制執行、民事訴訟之當事人、將被繼承人主要遺產處理完畢
    ，並聲請酌定遺產管理報酬，經本院113年度司繼字第365號
    民事裁定，酌定報酬為新臺幣（下同）85,000元。被繼承人
    所留遺產之土地部分經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拍賣，
    發還聲請人401,470元，未辦保存登記建物處分後扣除欠繳
    房屋稅款20,556元，得款119,444元，第一商業銀行帳戶經
    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收取後已無存款，經清償第三人黃英邦
    為被繼承人支出之喪葬費用446,290元，被繼承人遺產尚餘7
    4,624元。聲請人經本院酌定之遺產管理報酬85,000元，聲
    請人進行本件遺產管理職務所代墊之費用為1,023元，聲請
    人之報酬及代墊費用尚有11,399元無法自被繼承人遺產受償
    ，為維護聲請人之權益，依民法第1183條後段之規定，聲請
    命關係人先為墊付聲請人之管理報酬。
二、按遺產管理人得請求報酬，其數額由法院按其與被繼承人之
    關係、管理事務之繁簡及其他情形，就遺產酌定之，必要時
    ，得命聲請人先為墊付，民法第1183條定有明文。再按關於
    遺產管理、分割及執行遺囑之費用，由遺產中支付之，民法
    第1150條前段定有明文。所稱「遺產管理之費用」，因對於
    共同繼承人、繼承債權人、受遺贈人、遺產酌給請求人及其
    他利害關係人，均得蒙受其利，而具有共益之性質，舉凡為
    遺產保存上所必要之一切費用，包括清償債務而變賣遺產所
    需費用、遺產管理人之報酬或編製遺產清冊費用，均屬之。
    又法院因利害關係人聲請而選任之遺產管理人，因執行法定
    職務處理管理遺產事務，與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之情形相類
    似；為使遺產管理執行順利，遺產管理人因管理遺產而有預
    支必要之費用時，雖法無明文，惟與受任人得請求預付處理
    委任事務之必要費用，在規範上應為相同之評價，非不得類
    推適用民法第545條規定，請求法院命聲請選任遺產管理人
    之利害關係人墊付遺產管理之必要費用（最高法院109年度
    台簡抗字第306號裁定意旨可參）。準此，關於遺產管理人
    之報酬，自得於遺產中支付，法院為使遺產管理執行順利，
    於必要時，得命聲請人先行墊付報酬。因遺產管理人之職務
    依民法第1179條第1項規定包括：編製遺產清冊、為保存遺
    產必要之處置、聲請法院依公示催告程序，限定1年以上之
    期間，公告被繼承人之債權人及受遺贈人，命其於該期間內
    報明債權及為願受遺贈與否之聲明，被繼承人之債權人及受
    遺贈人為管理人所已知者，應分別通知之、清償債權或交付
    遺贈物、有繼承人承認繼承或遺產歸屬國庫時，為遺產之移
    交等，可知遺產管理事務甚為繁瑣，程序完備曠日廢時，倘
    如遺產管理尚未進行至清償階段，或遺產變價客觀上已有困
    難，則遺產管理人長期未能獲取報酬，卻須墊付相關費用並
    持續進行遺產管理職務，則顯非公平（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
    2年度家聲抗字第51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本院109年度司繼字
    第2371號裁定及其確定證明書、113年度司繼字第365號裁定
    暨其確定證明書、信雅聯合法律事務所函、遺產管理人登記
    申請代收地政案件收據、民事陳述意見狀、民事參與分配聲
    請狀、民事分配表聲明異議狀、被繼承人之遺產清冊、財政
    部中區國稅局遺產稅逾核課期間證明書等書證為憑，並經本
    院調閱109年度司繼字第2371號及113年度司繼字第365號卷
    查核相符。本院審酌被繼承人所留遺產，經清償南投縣政府
    稅務局稅款、朝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費及被繼承人喪葬
    費用後，聲請人確有難以受償之情，有聲請人所提出之收據
    及被繼承人遺產清冊在卷可憑。本院於113年9月11日發函予
    關係人請其就本件聲請表示意見，該通知於113年9月16日送
    達關係人，然關係人迄今未表示意見。關係人既發動本件選
    任遺產管理人之程序，其應已就遺產處分之難易、聲請選任
    遺產管理人、管理遺產程序所應墊付之費用，有所評估。本
    件墊付遺產管理人之報酬及代墊遺產管理費用，確有難以受
    償或因受償時間延宕，影響聲請人續行遺產管理人職務之意
    願，實有命關係人墊付遺產管理人報酬之必要，爰裁定如主
    文第1項所示。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141條、第142條及第153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家事法庭　司法事務官  林怡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件裁定，得於裁定書送達之翌日起10日內，以書狀敘述
理由，向本庭提起抗告，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書　記　官　劉筱薇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繼字第2325號
聲  請  人  林助信律師即黃英智之遺產管理人



關  係  人  朝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世雄  
上列聲請人因擔任被繼承人黃英智之遺產管理人，聲請命關係人先行墊付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關係人朝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應墊付聲請人任被繼承人黃英智遺產管理人之報酬及代墊費用共新臺幣壹萬壹仟參佰玖拾玖元。
程序費用由被繼承人黃英智之遺產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關係人朝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關係人）前聲請選任被繼承人黃英智（下稱被繼承人）之遺產管理人，經本院以109年度司繼字第2371號民事裁定，選任聲請人為被繼承人之遺產管理人。聲請人就任後承擔被繼承人強制執行、民事訴訟之當事人、將被繼承人主要遺產處理完畢，並聲請酌定遺產管理報酬，經本院113年度司繼字第365號民事裁定，酌定報酬為新臺幣（下同）85,000元。被繼承人所留遺產之土地部分經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拍賣，發還聲請人401,470元，未辦保存登記建物處分後扣除欠繳房屋稅款20,556元，得款119,444元，第一商業銀行帳戶經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收取後已無存款，經清償第三人黃英邦為被繼承人支出之喪葬費用446,290元，被繼承人遺產尚餘74,624元。聲請人經本院酌定之遺產管理報酬85,000元，聲請人進行本件遺產管理職務所代墊之費用為1,023元，聲請人之報酬及代墊費用尚有11,399元無法自被繼承人遺產受償，為維護聲請人之權益，依民法第1183條後段之規定，聲請命關係人先為墊付聲請人之管理報酬。
二、按遺產管理人得請求報酬，其數額由法院按其與被繼承人之關係、管理事務之繁簡及其他情形，就遺產酌定之，必要時，得命聲請人先為墊付，民法第1183條定有明文。再按關於遺產管理、分割及執行遺囑之費用，由遺產中支付之，民法第1150條前段定有明文。所稱「遺產管理之費用」，因對於共同繼承人、繼承債權人、受遺贈人、遺產酌給請求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均得蒙受其利，而具有共益之性質，舉凡為遺產保存上所必要之一切費用，包括清償債務而變賣遺產所需費用、遺產管理人之報酬或編製遺產清冊費用，均屬之。又法院因利害關係人聲請而選任之遺產管理人，因執行法定職務處理管理遺產事務，與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之情形相類似；為使遺產管理執行順利，遺產管理人因管理遺產而有預支必要之費用時，雖法無明文，惟與受任人得請求預付處理委任事務之必要費用，在規範上應為相同之評價，非不得類推適用民法第545條規定，請求法院命聲請選任遺產管理人之利害關係人墊付遺產管理之必要費用（最高法院109年度台簡抗字第306號裁定意旨可參）。準此，關於遺產管理人之報酬，自得於遺產中支付，法院為使遺產管理執行順利，於必要時，得命聲請人先行墊付報酬。因遺產管理人之職務依民法第1179條第1項規定包括：編製遺產清冊、為保存遺產必要之處置、聲請法院依公示催告程序，限定1年以上之期間，公告被繼承人之債權人及受遺贈人，命其於該期間內報明債權及為願受遺贈與否之聲明，被繼承人之債權人及受遺贈人為管理人所已知者，應分別通知之、清償債權或交付遺贈物、有繼承人承認繼承或遺產歸屬國庫時，為遺產之移交等，可知遺產管理事務甚為繁瑣，程序完備曠日廢時，倘如遺產管理尚未進行至清償階段，或遺產變價客觀上已有困難，則遺產管理人長期未能獲取報酬，卻須墊付相關費用並持續進行遺產管理職務，則顯非公平（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家聲抗字第51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本院109年度司繼字第2371號裁定及其確定證明書、113年度司繼字第365號裁定暨其確定證明書、信雅聯合法律事務所函、遺產管理人登記申請代收地政案件收據、民事陳述意見狀、民事參與分配聲請狀、民事分配表聲明異議狀、被繼承人之遺產清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遺產稅逾核課期間證明書等書證為憑，並經本院調閱109年度司繼字第2371號及113年度司繼字第365號卷查核相符。本院審酌被繼承人所留遺產，經清償南投縣政府稅務局稅款、朝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費及被繼承人喪葬費用後，聲請人確有難以受償之情，有聲請人所提出之收據及被繼承人遺產清冊在卷可憑。本院於113年9月11日發函予關係人請其就本件聲請表示意見，該通知於113年9月16日送達關係人，然關係人迄今未表示意見。關係人既發動本件選任遺產管理人之程序，其應已就遺產處分之難易、聲請選任遺產管理人、管理遺產程序所應墊付之費用，有所評估。本件墊付遺產管理人之報酬及代墊遺產管理費用，確有難以受償或因受償時間延宕，影響聲請人續行遺產管理人職務之意願，實有命關係人墊付遺產管理人報酬之必要，爰裁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141條、第142條及第153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家事法庭　司法事務官  林怡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件裁定，得於裁定書送達之翌日起1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向本庭提起抗告，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書　記　官　劉筱薇



